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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金融與農貸服務
農業金融局

一. 農委會為協助家畜 (禽) 相關業者改

善生產有關設備及經營體質，以降低

生產成本，並提升經營效率及競爭

力，另為輔導實際從事畜牧生產之畜

牧場與從事禽畜糞再利用之禽畜糞堆

肥場設置或改善污染防治設備或強化

經營管理能力，有效防治畜牧污染，

避免造成公害，以維護生態環境，特

訂定本要點。

二.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相關貸款依本要點

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農業

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其他有關規

定辦理。

三. 本貸款之類別如下：

(一) 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

(二) 提升養豬經營類。

(三) 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

(四) 畜牧污染防治類。

(五) 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

四. 本貸款各類對象如下：

(一) 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

(二) 提升養豬經營類。

(三) 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

(四) 前開各款申辦畜牧場登記中

者。

(五) 畜牧污染防治貸款。

(六) 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

五. 本貸款之用途如下：

(一)  提供有關業者購買家畜禽或購

置畜牧相關生產及經營設備之資本支出

及周轉金。

(二) 畜牧場 (戶)：設置或改善廢水

處理之設備與其所需土木工程，或無排

放水畜舍之改建，以及污泥處理、堆肥

製造、除臭設備、沼氣利用與焚化爐等

污染防治設備之資本支出。

(三) 禽畜糞堆肥場：設置或改善堆

肥醱酵設備及除臭設備等禽畜糞堆肥處

理製造設備之資本支出，或已取得農委

會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者改善經營

管理之周轉金。

(四) 購置肉品加工、屠宰設備及經

營之資本支出及周轉金。

六. 本貸款經辦機構如下：

(一)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 會。

(二) 依法承受農 (漁 )  會信用部之

銀行當地分行。

(三) 全國農業金庫。

七. 本貸款之輔導機關為農委會及其所

屬畜產試驗所、直轄市及各縣 (市)

政府。

八.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

金，並由農業發展基金就其出資金

給予利息差額補貼。

九. 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十. 本貸款之利率除畜牧污染防治類為

年息 1.5％ 外，其餘為年息 2％，

但農委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十一. 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

備耐用年限核實貸放，其中資本

支出最長 15  年，周轉金最長 3

年。

公告修正「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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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每一借

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台幣 (以下同 )

1,000 萬元，其中周轉金最高貸款額度

為 300 萬元。

(二)  提升養豬經營類：每一借款人

最高貸款額度為 1,000 萬元，其中周轉

金最高貸款額度為 300 萬元。

(三)  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每一借

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 800 萬元，其中周

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 300 萬元

(四) 畜牧污染防治類：

1. 畜牧場 (戶)：每套污染防治設備

貸款最高貸款額度為 500 萬元，按借款

人之信用狀況及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

需金額最高 9 成核貸。個別飼養戶最高

貸款額度如下：

(1 )  養豬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

1,500 元。

(2 )  養牛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

12,000 元。

(3)  養禽戶：每千隻最高不得超過

35,000 元。

(4 )  養羊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

4,000 元

(5)  飼養馬、鹿、兔或其他家畜每

頭最高不得超過 1,500 元。

2. 禽畜糞堆肥場：依實際設置或改

善設備所需之經費給予 9 成核貸，每一

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 1,000 萬元；周

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 600 萬元。

(五) 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每

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 3,000 萬元，

其中周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 1 ,000  萬

元。

十三. 本貸款辦理程序如下：

(一) 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提升養

豬經營類、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及提升

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借款人應填妥貸

款申請書並檢附畜牧場登記證書、屠宰

場同意設立文件或屠宰場登記證書向貸

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乳牛農另需有收

乳證明。

(二) 畜牧污染防治類：

1. 畜牧場 (戶)：

(1) 借款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各一式

二份，於購置或改善污染防治設備前向

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2) 貸款經辦機構書面初審同意

後，函送畜牧場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

各縣 (市) 政府辦理協助審查。

(3) 直轄市政府或縣 (市 )  政府應

執行協助審查前項貸款案，並得會同鄉

鎮市 (區)  公所到現場勘查設備設置地

點及飼養頭數，經協助審查建議通過或

修正通過後，由該府函復貸款經辦機

構，並副知農委會。

(4) 貸款經辦機構接獲直轄市政府

或縣 (市 )  政府建議通過或修正通過

函，應依其徵、授信有關規定辦妥審查

及核貸相關事宜後，並於 5 日內通知借

款人辦理撥貸手續。

2. 禽畜糞堆肥場

(1) 借款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各 1 式

2 份，於購置或改善污染防治設備前向

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2) 貸款經辦機構書面初審同意

後，函送農委會辦理協助審查。經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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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建議通過或修正通過後罃由農業委

員會函復貸款經辦機構。

(3) 貸款經辦機構接獲農委會通過

或修正通過函罃應依其徵、授信有關規

定辦妥審查及核貸相關事宜後罃並於 5

日內通知借款人辦理撥貸手續。

若於 96 年 1 月 1 日前罃已購諜畜

牧污染防治全新設備罃於購買事實或輸

入許可證、海關進口證明書核發日起 60

日內提出貸款申請者罃不受前項有關申

請期限之限制。

十四.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

金額 1 次或分次撥付罌其屬資本

支出者罃借款人應檢具相關憑證。

十五. 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秉

(一) 資本支出秉

1. 本金以每半年 1 期平均攤還為原

則罃利息隨同繳付。

2. 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罃但最長不

得超過 3 年。

(二) 周轉金秉

1. 本金以每半年 1 期平均攤還為原

則罃利息隨同繳付。

2.  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罃但最長

不得超過 1 年。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

契約另訂之罃但不得超過農委會所訂定

之最長期限。

十六. 本貸款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

依其授信有關規定罃審酌個別授

信案件核定罌若借款人擔保能力

不足罃貸款經辦機構應協助送請

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十七. 除畜牧污染防治類外罃借款人不

得重覆申貸同一項貸款罃並應提

出切結書載明若有重覆申貸情

形罃則視為違約罃由貸款經辦機

構收回本貸款本息。

十八. 本貸款不予核貸項目由農委會公

告之。

十九. 本貸款資金除畜牧污染防治類

外罃借款人應於貸款經辦機構核

准 貸 款 日 起 3  個 月 內 動 用 完

畢。

安夏牌 網室專用網
農、漁、牧、養殖業專用

生產工廠

●木瓜網室防蟲專用網 ●蔬菜網室覆蓋網 ●養殖業保溫網

●果樹防鳥防蠅網 ●溫室網 ●針織遮光網 ●高級紗窗網 ●建築用安全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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